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7年度金字第1 3 2號   0 2

        原　　　告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 0 3

          0 4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邱欽庭  0 5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陳介安律師  0 6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鄭捷丞  0 7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張本皓律師  0 8

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  0 9

        民事訴訟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 0 7年度附  1 0

        民字第1 9 3號裁定移送前來，本院於民國1 0 8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  1 1

        結，判決如下：  1 2

            主  文  1 3

        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授權投資人新臺幣玖萬陸仟肆佰伍拾  1 4

        元，及均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  1 5

       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並由原告代為受領。  1 6

        原告其餘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  1 7

      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，其餘由原告負擔。  1 8

      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  1 9

            理  由  2 0

        壹、程序方面：  2 1

        一、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，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 2 2

            （下稱投保法）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，對於造成多  2 3

            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  2 4

            、期貨事件，得由2 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  2 5

            裁或訴訟實施權後，以自己之名義，提付仲裁或起訴，投保  2 6

            法第2 8條第1  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係依上開規定設立  2 7

            之保護機構，並經附表一、二所示之投資人提出授權約定書  2 8

            、訟訴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，表明授與原告訴訟實施權  2 9

            ，則依前揭規定，原告以自己名義提起本件訴訟，要無不合  3 0

            。  3 1

        二、次按刑事庭移送民事庭之附帶民事訴訟，僅移送前之訴訟行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    為準用關於刑事訴訟之規定，若移送後之訴訟程序，則應適  0 1

            用民事訴訟法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 9 0條及其但書之規定自  0 2

            明。故移送民事庭之附帶民事訴訟，縱其移送前提起此項訴  0 3

            訟，不合刑事訴訟法第4 8 7條所定之要件，而有同法第5 0 2條  0 4

            第1項關於訴之不合法之規定情形，但其移送後之訴訟程序  0 5

            ，既應適用民事訴訟法，則原告於移送後為訴之變更、追加  0 6

            ，是否合法，自應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予以審查（最高法院  0 7

            9 9年度台抗字第7 9 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，且於民事庭認相對  0 8

            人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不符規定而不得提起時，仍得命相對  0 9

            人補繳裁判費後為實體判決（最高法院9 9年度臺抗字第4 0 6  1 0

            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又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  1 1

            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  1 2

            法第2 5 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。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 1 3

            ，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，各請  1 4

            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，而就原請求之訴  1 5

            訟及證據資料，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  1 6

            性或一體性，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，俾先後兩請  1 7

            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，避免重複審理，進而為統一解決  1 8

            紛爭者，即屬之。查本院1 0 6年度金訴字第1 9號刑事判決（  1 9

            下稱刑事判決）就公訴意旨另以：1 .被告於1 0 4年9月4日至9  2 0

            月7日間，使用簡玫秀設於新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1 0 3  2 1

            2 9 5 9號證券帳戶，融資買進立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立  2 2

            錡公司）股票2 1張，並於1 0 4年9月8日至9月1 1日間數賣出。  2 3

            2 .被告另以「報明牌」之方式，通知不知情之簡玫秀母親林  2 4

            治芳、表哥賴俊豪、表妹婿顏東寬等人（下稱林治芳等人）  2 5

            買進立錡公司股票，林治芳遂於1 0 4年9月4日至9月7日期間  2 6

            ，使用渠設於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城東分公司7 1 2 6 8號、  2 7

            渠胞妹林治菁設於新光證券總公司7 3 6 1 6 2號之證券帳戶，以  2 8

            網路下單方式，買入立錡公司股票共3 7張，並於1 0 4年9月8  2 9

            日後全數售出；賴俊豪於1 0 4年9月4日至9月7日期間，使用  3 0

            渠設於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2 2 6 0 6 6號、大慶證  3 1

２



            券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2 9 7 2 8 9號、其配偶丁蕙芬設於永豐金  0 1

           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3 3 5 3 2 7號及其胞妹賴怡靜設於  0 2

            統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5 7 8 0 7 5 8號之證券帳戶，以網  0 3

            路下單方式，買入立錡公司股票共計1 8 8張，並於1 0 4年9月  0 4

            8日後全數賣出；顏東寬及賴怡靜則於1 0 4年9月4日至9月7日  0 5

            期間，分別使用其等設於富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  0 6

            2 8 3 0 6 0號及5 4 9 2 4 1號證券帳戶，以網路下單方式，分別買入  0 7

            立錡公司股票3張及4張，並於1 0 4年9月8日全部賣出；因認  0 8

            被告上開行為涉犯違反證券交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第1 5 7條  0 9

            之1第1項規定，而應依同法第1 7 1條第1項規定論處部分。經  1 0

            本院刑事判決就上開1 .部分，認定簡玫秀帳戶內之立錡公司  1 1

            股票並非被告自行下單購買，2 .部分則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與  1 2

            林治芳等人共同為內線交易行為，故均不構成犯罪，本應為  1 3

            無罪之諭知，但如構成犯罪，則與有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  1 4

            關係，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（見本院卷第3 3頁）。是上開經  1 5

            刑事判決認定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，固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 1 6

            4 8 7條第1項所定要件，惟原告於本院裁定駁回此部分訴訟前  1 7

            ，即於1 0 7年9月1 2日具狀追加此部分之損害賠償新臺幣（下  1 8

            同）2 , 0 7 1 , 7 4 0元（見本院卷第6 1頁），且核其追加之訴與  1 9

            原訴均係本於被告從事內線交易所生損害賠償而為請求，基  2 0

            礎事實尚屬同一，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要無不合，應予准  2 1

            許，本院自應就其追加部分為實體判決。被告抗辯原告此部  2 2

            分訴訟不合法，應逕予駁回云云，尚非可採。  2 3

        貳、實體方面：  2 4

        一、原告主張：  2 5

        (一)被告為訴外人么煥維之前配偶，么煥維乃訴外人立錡公司前  2 6

            總經理室法人關係部經理，立錡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（股票  2 7

            代號6 2 8 6號），依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第5款規定，被告  2 8

            由么煥維處獲悉立錡公司之重大消息，即應受證交法禁止內  2 9

            線交易之規制。被告於1 0 4年7、8月間，自市場聽聞聯發科  3 0

            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聯發科公司）可能併購立錡公司一事  3 1

３



            ，遂十分關心此項股權交易，嗣於1 0 4年9月3日傍晚，被告  0 1

            得知么煥維已在辦理併購案之法人及投資人說明事務，又曾  0 2

            前往新竹參與實地查核，而確實知悉聯發科公司將併購立錡  0 3

            公司之消息，故在立錡公司於1 0 4年9月7日下午3時3 5分3 6秒  0 4

            公告該重大消息後之1 8小時以前，被告均應受禁止內線交易  0 5

            之規制。詎被告知悉前開重大影響股價之利多消息後，竟於  0 6

            消息公開前之1 0 4年9月4日，利用訴外人簡玫秀之證券帳戶  0 7

            ，以每股1 8 5元至1 9 0元之價格，買進立錡公司股票2 0 7張（  0 8

            即2 0 7 , 0 0 0股），再於該重大消息公告後之1 0 4年9月8日至1 1  0 9

            日，陸續以每股1 9 0元之價格賣出，獲取不法所得4 7 2 , 5 0 0元  1 0

            ，並造成如附表一所示1 0 4年9月4日反向賣出立錡公司股票  1 1

            之投資人，受有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3項所定9 6 , 4 5 0元之擬  1 2

            制損失，依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3項，被告應如數賠償附表  1 3

            所示之投資人，並應給付遲延利息。  1 4

        (二)被告於1 0 4年9月3日知悉前述重大影響股價之利多消息後，  1 5

            另以報明牌之方式，將立錡公司股票有上漲可能之消息，故  1 6

            意告知訴外人簡玫秀、林治芳、賴俊豪、賴怡靜、嚴東寬等  1 7

            人（下稱簡玫秀等人），使簡玫秀等人於1 0 4年9月7日，分  1 8

            別買入立錡公司股票，造成如附表二所示1 0 4年9月7日反向  1 9

            賣出立錡公司股票之投資人，本應公平享有立錡公司將受併  2 0

            購之股價上漲利益，卻因被告報明牌之行為，喪失該等利益  2 1

            ，參照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3項擬制損害之計算方式，投資  2 2

            人受有2 , 0 7 1 , 7 4 0元所失利益之損害，由於被告故意違反內  2 3

            線交易之禁止規範，而以報明牌之背於善良風俗方法，加損  2 4

            害於該附表四所示之投資人，投資人依民法第1 8 4條第1項後  2 5

            段，自得請求被告如數賠償，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。  2 6

        (三)聲明：–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、二所示授權人如附表一、二  2 7

            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2 , 1 6 8 , 1 9 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  2 8

           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 %計算之利息，並由原  2 9

            告代為受領。—請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 6  3 0

            條規定，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  3 1

４



            告假執行，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 0 1

        二、被告答辯略以：  0 2

        (一)原告請求1 0 4年9月4日內線交易之求償金額9 6 , 4 5 0元，其刑  0 3

            事部分被告已認罪，並已判決確定，被告願意給付。另原告  0 4

            就1 0 4年9月7日之求償金額2 , 0 7 1 , 7 4 0元，刑事判決已認定被  0 5

            告不構成內線交易，而不另為無罪諭知，故依刑事訴訟法第  0 6

            5 0 3條第1項之規定，原告就該部分之訴應予駁回。如認此部  0 7

            分仍得實體審理，則原告所謂報明牌，因原告並未告知受報  0 8

            明牌者任何內線消息，自無該當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內  0 9

            線交易情事；而報明牌行為，坊間、市井、親朋好友間，比  1 0

            比皆是，且因原告並未告知受報明牌者任何內線消息，不具  1 1

            不法性，亦難謂有何違背善良風俗之情事；又報明牌後，受  1 2

            報明牌者是否會購入該股票，通常係聽聽就算、當作茶餘飯  1 3

            後聊天話題，而反向交易者，為何因此受有損害，原告此部  1 4

            分請求缺乏相當性及因果關係；另在損失之因果關係上，原  1 5

            告報明牌行為既不該當內線交易，被告卻援引證交法第1 5 7  1 6

            條之1內線交易之規定，擬制反向交易人損害之因果關係，  1 7

            於法亦有未合。  1 8

        (二)聲明：–原告之訴於超過9 6 , 4 5 0元及其利息、假執行之請求  1 9

            均駁回。—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  2 0

            執行。  2 1

        三、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，應本於  2 2

            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，民事訴訟法第3 8 4條  2 3

            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前妻么煥維為立錡公司  2 4

            之總經理室法人關係部經理，為證券交易法第1 5 7條之1第1  2 5

            項第1款所定之公司經理人，其從么煥維處獲悉有重大影響  2 6

            立錡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，於消息明確後至未公開前或公開  2 7

            後1 8小時內，不得買賣立錡公司之股票，竟仍於該段期間內  2 8

            為買賣立錡公司股票之行為，違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  2 9

            第5款之規定，爰依同條第3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  3 0

            所示之投資人合計9 6 , 4 5 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0  3 1

５



            7年4月2 1日（見附民卷第3 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  0 1

            年息5 %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並由原告代為受領，被告同意原告  0 2

            上開聲明之請求，而為訴訟標的之認諾，依上開規定，自應  0 3

            本於被告之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。  0 4

        四、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  0 5

            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民法  0 6

            第1 8 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係指廣  0 7

            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而言。又損害賠  0 8

            償之債，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，並二者之間  0 9

            ，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。原告主張被告另以報明牌之  1 0

            方式，將立錡公司股票有上漲可能之消息，故意告知訴外人  1 1

            簡玫秀等人，使簡玫秀等人於1 0 4年9月7日，分別買入立錡  1 2

            公司股票，造成如附表二所示1 0 4年9月7日反向賣出立錡公  1 3

            司股票之投資人，本應公平享有立錡公司將受併購之股價上  1 4

            漲利益，卻因被告報明牌之行為，喪失該等利益，則被告故  1 5

            意違反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，以報明牌之背於善良風俗方法  1 6

            ，加損害於該附表四所示之投資人，而參照證交法第1 5 7條  1 7

            之1第3項擬制損害之計算方式，投資人受有2 , 0 7 1 , 7 4 0元所  1 8

            失利益之損害，爰依民法第1 8 4條第1項後段，請求被告賠償  1 9

            上開損害。按上市、上櫃公司之股票因在市場上公開交易，  2 0

            影響股價變動及股票交易量之因素繁多，受各方利多因素及  2 1

            利空因素之交互作用，各投資人依自身之判斷所產生之買賣  2 2

            需求而為決定，非單一之利空或利多消息即可決定，本難以  2 3

            判斷各種因素對股價之影響程度，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  2 4

            之所以禁止內線交易，乃係基於「平等取得資訊理論」，即  2 5

            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有市場參與者，應同時取得相同之資訊  2 6

            ，任何人先行利用，將違反公平原則。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  2 7

            公司之內部消息後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，即在證券市  2 8

            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，則該行為本身即  2 9

            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，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  3 0

            證券市場之公正性、健全性之信賴，而應予以非難。至於該  3 1

６



            消息果真公開後，股價及交易量是否即有波動，或股票實際  0 1

            漲、跌及成交量如何，與內線交易之認定無關。準此，內線  0 2

            交易行為所違反者乃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公平性之經濟秩序，  0 3

            尚與一般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無涉。況報明  0 4

            牌之行為，坊間、市井、親朋好友間，比比皆是，原告僅單  0 5

            純報明牌，並未告知簡玫秀等人任何內線消息，要難謂有何  0 6

            違背善良風俗之情事。是原告依民法第1 8 4條第1項後段請求  0 7

            被告應就其報明牌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，難認有據。  0 8

        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3項規定，請求被告  0 9

            賠償如附表一所示之投資人合計9 6 , 4 5 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  1 0

            送達翌日即1 0 7年4月2 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年息5 %  1 1

            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並由原告代為受領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  1 2

            ，另依民法第1 8 4條第1項後段，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二所示  1 3

            之投資人合計2 , 0 7 1 , 7 4 0元及遲延利息，即屬無據，應予駁  1 4

            回。又主文第1  項既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，爰依民事  1 5

            訴訟法第3 8 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  1 6

        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  1 7

           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 1 8

        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 9條。  1 9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     月    2 3     日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三庭    法  官  鍾淑慧  2 1

       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 2 2

        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 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  2 3

       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 2 4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     月    2 3     日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石勝尹  2 6

７


